
 
 

 

 TNE 
Taiwan Nail Examination (TNE) 

台灣美甲師檢定 

  

主 辦 單 位：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技能檢定中心 

連 絡 電 話：03-3390366 鍾小姐 

傳 真：03-3346057 

email：js.liang@citca.org.tw 

地 址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468號 7樓 

 

※請詳閱簡章以免權益受損

※ 

105年度監評委員甄試簡章 
 

mailto:js.liang@citca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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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105 年度美容類技能檢定各梯次重點行事曆 

 

註：  

一、年度內全國技能檢定各梯次均受理「免試術科者」，報名參加學科測試。  

二、無論採何種報名方式，報檢人應將完成繳費之繳費單收據正本黏貼於報名表，連同報

名表於規定期限內以掛號、宅配或包裹方式(寄件管道包括郵局、各大超商等)寄至檢定通

信報名統一收件中心，收件日期並以郵戳或有註明日期戳記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如以平

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致無法報名，其責任由報檢人自負。  

三、考前三日於試務資訊網站(http://www.citca.org.tw/)公告學科測試(含術科採筆試非測驗

題) 考區之試場位置。  

四、上述日期如有異動，以技檢中心網站實際公告日期為準。 

 

 紋繡 美睫 美甲 

 第二梯(北區) 第二梯(南區) 第二梯(北區) 第二梯(南區) 第二梯北區 

簡章及報

名表發售

期間 

08/22(一) 

至 

09/22(二) 

08/22(一) 

至 

09/12(一) 

10/21(五) 

至 

11/25(五) 

10/21(五) 

至 

11/11(五) 

10/07(五) 

至 

10/28(五) 

報名截止

日期 
09/22(二) 09/12(一) 11/25(五) 11/11(五) 10/28(五) 

網站公告

試場位置 
10/03(一) 10/03(一) 12/02(五) 12/01(四) 11/21(一) 

學科術科

測試日期 
10/26(三) 10/12(三) 12/22(四) 12/09(五) 11/26(六) 

成績網路

公告日期 
11/10(四) 10/26(三) 01/06(五) 12/23(五) 12/09(五) 

成績複查

申請期限 
11/17(四) 11/02(三) 01/13(五) 12/30(五) 12/16(四) 

證書寄送

日期 
11/24(四) 11/11(五) 01/20(五) 01/13(五) 12/23(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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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報名程序重點說明 

一、 報名表索取 

    請至官方網站 www.citca.org.tw 下載 

二、 報名時間 

    即日起至 105/11/20(日)止 

三、 甄試日期 

    105/11/26(六) 

  ※若原測試考區無法容納報檢人數或考區因故異動時，將另行安排測試 

    地點，實際測試地點以網站試場公告地點為準。 

四、 成績公告日 

    測驗結果於105年12月9日起可於網站查詢。 

五、 甄試地點     

(一) 甄試地點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468 號 7 樓 

(二) 考場位置表及試場配置圖將於測試前 3 天於網站公告(查詢網址為

http://citca.org.tw)，測試當天並張貼於學術科測試地點。 

(三) 若原測試考區無法容納報檢人數或考區因故異動時，將另行安排測

試地點，實際測試地點以網站試場公告地點為準。 

(四) 參加測試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並提早抵達測試地點，避免因交

通因素延誤應檢，影響本身權益。 

六、 報名資格: 

☆1.年齡須滿25歲 

☆2.需檢附作品(美甲作品)至少三張照片 

☆3.在本學會美甲技能檢定成績學、術科皆須達 70 分以上(以上三項須符

合資格，並付資料佐證)  

※如已在知名美甲工會或協會擔任監評資格者，經審核通過後則可免

初級考試成績。 

4.美容產業(包含美容、美甲、美睫、紋繡)從業需滿2年以上 

5.曾擔任過美容產業(包含美容、美甲、美睫、紋繡)監評一職 

6.美容乙級 

7.學歷大學以上 

8.自行開業(4~8 條件須符合一項，且須付上資料佐證)。 

七、 報名資料準備 

(一) 報名表各欄位請以正楷詳細填寫並貼妥身分證影本及二年內一吋彩

色正面半身脫帽照片(不得使用生活照)，字跡勿潦草，所留資料必須

正確，以免造成資料建檔錯誤；若報檢人填寫或委託他人填寫之資

料不實，而造成個人權益損失者，請自行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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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凡報名監評甄試皆須加報技能檢定測驗，且學、術科成績皆須達 70

分以上，其報名表詳見附件一。 

(三) 郵寄報名表件 

通信報名：請報檢人詳細填寫報名書表並檢附資格證件影本，於繳

交報名費用後，檢附收據正本，連同報名資格證件一起寄出。 

(四) 資格審查不符者，報名表及相關資格證件(含影本)由承辦單位備查不

退回，本年度結束後逕行銷毀。 

(五) 繳納報名費 

請確認報考甄試類別並先行繳費，並檢附收據正本，連同報名表一

起寄出。 

※未於規定期限繳納報名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。 

(六) 凡完成報名手續且繳交費用者，報檢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。 

參、 報名表填寫說明 

一、基本資料各欄(請務必填寫) 

(一) 中文姓名：依國民身分證上所登記姓名以正楷填寫，若報檢人所繳

驗之證件與身分證姓名不一致者應檢附戶籍謄本佐證。 

(二) 英文姓名﹕報檢人請以端正字體書寫與護照相同之英文姓名，如未

填寫，將逕以漢語拼音轉換，不得異議。（或查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

http://www.boca.gov.tw 申辦護照項下之護照外文姓名拼音參考）。 

(三)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依身分證統一編號由左至右依序填寫，外籍人士

請填寫護照號碼。 

(四) 出生年月日：依國民身分證上所記載之出生西元年月日填寫。 

(五) 聯絡方式：請填寫公司、住宅、行動電話、E-mail，請必填寫有效之

電子郵件信箱，留有行動電話及E-mail資料者，將轉知權益相關訊

息。 

(六) 通信地址：請確實填寫地址以便日後必要時聯絡。 

(七) 報名表務必完整詳實填寫，並須檢查檢附之證件是否齊全，確定無

誤應於申請人簽章處簽名，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，概由報檢

人自行負責；為避免影響個人自身權益，各項目欄位資料有塗改請

報檢人簽名或蓋章。 

(八) 完成報名手續後若基本資料各欄變更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寫

資料變更申請單提出申請，以免權益受損。 

二、其他資料欄 

(一)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(正面、反面)：請務必貼足並浮貼。 

(二) 照片欄：請黏貼二年內一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照片(不得黏貼以印表

機所列印之照片或生活照)，將依報檢人所繳交照片掃描列印，若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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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繳交照片瑕疵影響掃描品質，請自行負責。且為避免掉落情形，

請於照片背面書寫中文姓名、報檢類別。 

肆、 報名費用及繳費說明： 

(一) 甄試費用 

資格書面審查費用 5,000 元，評審甄試費 7,000 元，共 12,000 元 

(二) 檢定費用 

凡報名監評委員甄試之報檢人，需額外報考美甲技能檢定者，報名

費用 2,000 元 

(三) 匯款帳戶:國泰世華商業銀行(013) 桃興分行， 

帳號-206-03-500207-1  戶名：社團法人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 

伍、 測檢時間說明 

監試委員甄試口試 

13:00---13:10 報檢人報到並領取准考證 

13:10---13:20 甄試說明 

13:20---14:50 統一甄試- 

自我介紹、自選題(三選一)，依准考證順序進行，

每人10分鐘。 

14:50---15:35 個別甄試- 

指定題，由現場提供指定考題，每人5分鐘。 

15:35---15:50 評審評分 

15:50---16:00 考生入場，通知補考人員 

*注意:報到進入測驗考場後即不得離開考場 ，測驗開始 10 分鐘後不得進

入考場 

陸、 監評委員甄試測驗說明及評分標準 

(一) 監評委員甄試口試測驗：  

測驗方式與內容 

以簡報方式報告，簡報內容分三大項，如下: 

一、自我介紹 

二、自選題，三選一。 

     1.市場趨勢 、2.時尚美學、 3.實務技巧應用 

三、指定題 

評分技巧說明(由現場提供指定考題PPT) 

*請將口試測驗第二項請自備PPT並自行轉成PDF

檔，於甄試當天攜帶參與甄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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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檢定合格發證及證書補發 

(一)凡經參加檢定學科及術科測試成績均及格者，由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

會製發檢定合格證書。 

(二)補發證書請填寫申請書，並繳交補照費新臺幣200元整。  

捌、 檢定合格發證及證書補發 

(一) 凡經參加檢定學科及術科測試成績均及格者，由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

會製發檢定合格證書。 

(二) 補發證書請填寫申請書，並繳交補照費新臺幣200元整。 

玖、 連絡方式 

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68號7樓    電話 03-3390366  

  

*自我介紹及三選一簡報時間共 10 分鐘，指定題簡報

時間 5 分鐘，請報檢人注意簡報時間。 

評分項目 

包含專業知識、專業技術與經驗、表達能力、組織能

力、儀表談吐等項評定。 

及格分數為7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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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報名表 

報檢職類 美甲 
照片一 

請浮貼 1吋半身脫帽照

片 

照片二 

請浮貼 1吋半身脫帽照

片 

報檢類別 □初級  □中級  □監評甄試 

梯次 第二梯 

考區 ■北區  □南區 

中文姓名 
 

出生 

年月日 
        年(西元)      月     日 

英文姓名 
與護照相同，如未填寫將逕以漢語拼音轉換不得異議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         

連絡方式 

(O)公 (H)住 

行動電話 E-mail 

通信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(請浮貼) 

團體報名使用欄 

(團報單位請加蓋團體單位戳章) 

單位名稱： 

地址: 

連絡人： 

電話：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
(請浮貼) 

收據請浮貼 

本表所載之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，另亦同意作為本會辦理技能檢定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報檢人簽章： 

 


